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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2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切实加强今冬明春城镇燃气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领域生产（消防）安全风险管控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各燃气经营企业，各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

按照《关于做好城镇燃气行业安全风险管控有关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7〕1176号）、《关于开展今冬明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的紧急通知》（佛建管函〔2017〕1214号）的要求，请你们结合《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7〕203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系统2017-2018年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7〕206号）的部署，切实开展以下工作：

一、请各燃气经营企业按照“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及安全生产大检查的要求和部署持续开展自查自纠，检查覆盖所有燃气场站，形成检查台账，完善整改资料档案，确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台账及档案资料要在燃气场站及企业管理场所各留存一份，以便行政主管部门检查。

二、请各燃气经营企业在春节前提前加强指导燃气用户安全使用燃气，向用户发放安全用气手册；集中开展一次入户安全检查，检查用户炉具及燃气热水器等用气设施，书面告知用户检查结果，提醒用户整改；用户不按规定落实整改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暂时停止供气。各燃气经营企业要继续完善用户服务档案，并做好节前安全检查档案，在燃气场站及企业管理场所各留存一份，以便行政主管部门检查。

各镇（街道）主管部门要加强安全用气宣传，重点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使用较为集中的出租屋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宣传工作。

三、各燃气经营企业要落实应急演练全覆盖，制定2018年事故应急演练计划，组织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和燃气事故应急演练。

四、各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要落实管道企业主体责任，在今冬明春期间密切加强管道巡护工作，发现外部安全隐患及时上报，防范一切可能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

五、各镇（街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城镇燃气行业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对各类燃气设施按照“风险点危险源”分级管控的要求加强日常监管，密切关注燃气设施现状与许可审批时是否一致，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影响；落实检查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入户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档案资料，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请各镇（街道）主管部门于2018年2月7日前将上述工作情况总结报送我局城乡建设科。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1月8日       
（联系人：刘国安，联系电话：8623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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